

购买广告监测大数据报告的合作协议
甲方：            广告主（广告商）
乙方：创信新（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拥有覆盖全国省市县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监测大数据平台，对涉及广电、广告和版权等数据中存在的疑似严重违反市场、广电、药监等法律法规的行为，通过使用自主研发的Al大数据分析系统，获得监测大数据分析报告，提供包括但不限于：1.广告播出数据；2.广告安全预警；3.广电安全预警；4.疑似违法广告；5.广告行业分析；6.企业广告分析；7.广告播出排名；8.黑广播；9.传输覆盖；10.广告业发展；11.收视率调查；12.收听率调查；13.音乐播出；14.影视剧播出；15.版权监测等大数据分析报告。
甲方为了广告合规化发展，逐步减少违法违规行为，选择购买乙方的广告监测大数据报告用于自查自纠，规避风险，实现广告创收增长的目的。
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选择购买在江苏卫视、江苏公共、江苏农民、吉林农业、辽宁卫视、河南影视、南京新闻综合（此处内容根据购买需求填写）等在全国   个频道投放广告的监测大数据服务报告：1．广告安全预警、2．疑似违法广告、3．广告预审服务（此处内容根据购买需求填写） ，买断   个大数据项目   个月的大数据报告，主要用于自查自纠，实现逐步减少违法违规，争取广告创收增长的目的。
二、购买大数据报告的费用：买断   个频道×3000元×  个月×  个大数据项目=     万元。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付款，乙方收到款后开具发票。
三、甲方付款后，在2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监测到的全部100%的监测大数据报告传到网上，由甲方自行下载打印使用。
四、甲方提供准确的联系方式、联系人等提供给乙方，乙方将甲方已购买的大数据报告通过互联网传给甲方，包括下载密码等，并免费培训指导甲方工作人员正确下载使用。
[bookmark: _GoBack]五、乙方向甲方赠送＂广告创收咨询＂大数据分析服务报告。
六、考虑到甲方有广告投放发生变更情况，甲方出现投放媒体发生变化时，第一时间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按甲方新通知的媒体提供报告，三个月内免费变更一次，第二次后需支付50％的费用。
七、为了避免同业恶性竞争，乙方承诺不再向甲方同类会员出售甲方已经购买的大数据报告。  
八、乙方将甲方购买的大数据报告上传到网上的时间，视为交付大数据报告的时间。乙方无正当理由，超过10个工作日没有网上传大数据报告的，属于乙方违约，乙方每违约一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万元。
九、保密责任：双方负有对甲方购买的监测大数据报告保密的责任，否则违约方按甲方购买大数据费用的10倍金额向守约方赔偿违约金。
十、对于没有人购买的涉及甲方的大数据和报告，乙方有权向外出售、赠送或公开。
十一、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并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二、本协议有效期  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十三、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十四、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则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甲乙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仲裁地点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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